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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投集团黑龙江绿拓新能源有限公司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实国家电投集团“2035一流战略”，聚焦新能源多模式发展工作主线；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生物质能源、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和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已拥有着大量生物质综合能源项目资源。经双方协商，将共同组建股份公司，建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联合开发双方持有的生物质热电联产和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充分发挥央企和民企各自优势，打造出国内生物质综合智慧能源的头部企业，实现合资公司在国...
	二、 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项目背景
	乙方与国家电投集团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组建了总规模10亿元的融和电投六号（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和电投六号基金”），融和电投六号基金通过100%持股九洲环境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环境公司”），投资开发黑龙江省内的生物质热电联产及县域清洁供热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九洲环境公司由乙方实际控制，合并报表。即将建成三个项目。甲方有意向与乙方对生物质热电联产和综合智慧能源项目进行合作开发，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就生物...
	目标项目：包括乙方实际控制的齐齐哈尔九洲环境能源有限公司、富裕九洲环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泰来九洲兴泰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三个项目公司，三个项目公司分别拥有梅里斯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梅里斯项目”）、富裕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富裕项目”）、泰来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泰来项目”）开发权；及其他乙方已经核准的项目，包括龙江县生物质（秸秆）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龙江项目”）、碾子山生物质（秸秆）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碾子山项目”）、讷河生物质（秸秆）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讷...
	第二条 合作原则
	双方共同遵循“相互信任、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原则进行合作。
	第三条 合作模式
	乙方及员工持股平台先成立100%持股的平台公司。甲乙双方合作开发目标项目，甲方在项目建设期控制项目的建设管理，把控建设质量。待目标项目陆续投产运营后，甲方陆续对平台公司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双方的股权比例保持为：甲方51%，乙方及员工持股平台占49%，合计100%，甲方成为平台公司的控股股东。双方同意以推动平台公司上市为目标，共同制定科学的公司治理体系，规范运营平台公司。
	目标项目总投资双方按照经第三方中介机构审计确定的工程造价确定。目标项目对应的现有热网及未来须收购的热网，在单个项目公司纳入平台公司时一并按照上述合作模式并入平台公司。
	第四条 合作分工
	项目前期：甲方负责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院（第三方）开展目标项目可研审查及复核工作，审查结果由双方共同确认；乙方负责办理目标项目全部前期手续要件，确保目标项目指标合法有效，全部行政许可文件合法有效。
	目标项目建设期及项目运营期甲乙双方具体分工，将在后续签署的合作协议中相关条款中另行约定。
	第五条 其他约定
	本次合作具有排他性，双方不得就本协议所约定的合作事项再另行寻找其他合作伙伴。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在具体合作协议中体现。
	第六条 协议签盖与保密条款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七、备查文件

